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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9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不存在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累计次数 2

次，金额为 28,145万元 

 无关联人补偿承诺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商股份”）与大商嘉华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集团”）于 2015 年 12月 1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公司购买嘉华集团持有的大连大商集团营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

口房地产”）100%的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营口房地产是嘉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牛钢为嘉华集团的董事

长，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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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营口房地产是嘉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牛钢是嘉华集团的董事

长，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人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大商嘉华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 7号 

法定代表人：姜积域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国内

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项目投资；仓储；经营广告业务；企业管理策划；市场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广州市嘉丽投资有限公司、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连华奇置

业有限公司 

2、嘉华集团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等业务，嘉华集团与公

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3、嘉华房地产 2014 年主要财务指标情况：资产总额为 9,024,272,035.91

元，资产净额为 5,431,957,432.68元，营业收入为 297,033,673.91 元，净利润

为-54,891,637.52 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购买资产。 

2、标的资产： 

（1）本次购买的资产为嘉华集团持有的营口房地产 100%的股权 

（2）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大商集团营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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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昆仑大街中段（管委会 2 号楼 401室） 

法定代表人：姜积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营口房地产 2014 年主要财务指标情况：资产总额为 57,612,378.88

元，资产净额为 4,157,258.88 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1,363,234.00

元(已经审计)；2015年 11月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资产总额为 57,606,420.00元，

资产净额为 2,503,597.53 元，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1,653,661.55元(已

经审计) 

（4）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本次关联交易聘请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正评估”）对

交易标的进行评估，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评估业务资格。根据元正评估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2015]第 239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1月 30 日，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资产评估

值 6,615.94 万元，负债评估值 5,724.10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 891.84 万元。 

3、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5、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公司不存在为该公司担

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6、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公司出于在营口地区的持续发展及对商业资源的整合、升级以形成规模经济

效力，打通包括营口、盘锦、锦州等环渤海商业经济带。同时对商业地产未来升

值前景的看好，决定以 8,918,332.53 元的价格向嘉华集团收购营口房地产 100%

的股权,因营口房地产与嘉华集团存在债务关系，公司决定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

的 7日内借款 35,096,462.47元予营口房地产用于偿还借款。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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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甲方为嘉华集团、乙方为公司 

交易价格：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8,918,332.53 元，偿还借款 35,096,462.47

元。 

支付期限：协议签订后七日内乙方支付全部转让款。 

交接时间安排：双方同意以协议签订后的第七日为交接基准日 

协议生效：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违约责任：甲方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甲方的声明与保证的某一项或数项，乙方

有权解除本协议，在乙方选择解除本协议或本协议无法履行时，甲方应全额返还

乙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且甲方赔偿乙方因此而致的全部经济损失；在本协

议继续履行时，甲方每违反一项，应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的违约金。 

（二）嘉华集团保证该项目所涉及的或与其有关的产权纠纷、债务纠纷、未

付款项等有关事项，概由嘉华集团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与大商股份无关。若

由此给大商股份造成经济损失，嘉华集团负责按实际损失额赔偿。截止公告披露

日，大商股份已支付交易价款，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购买的营口房地产已经完成位于营口市鲅鱼圈开发区占地面积约

28,803.21 平方米土地的竞标，公司出于在营口地区的持续发展及对商业资源的

整合、升级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力，打通包括营口、盘锦、锦州等环渤海商业经济，

公司计划在此处建设鲅鱼圈新玛特城市广场，将建成集商业、酒店、写字间等于

一体的现代化城市广场。未来几年，随着营口沿海经济的逐步扩展，营口的环境

和人气会逐步提升，未来商业地产的价值也会大幅提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与关

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价格为依据，定价客观、合理、公允，决策合法、规范、

准确。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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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月 11日 




